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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115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介聘作業期程表 

時間 
預訂辦理事項 執行單位 備  註 

月 日 

2 25(三)前 
發文調查各校申請委託辦理全國介
聘及市內教師介聘事宜 

各國中、 
教育局 

 

3 26(四) 
教育局召開本市國中小教師介聘小
組第一次聯席會議 

教育局 
時間：上午9時30分 
地點：博愛國小 SDC中心 

3 

20(五)～
26(四)、
28(六)～
29(日) 

市立國中﹝含高中附設國中部﹞辦
理新生報到事宜 

市立各國中 
線上報到：115年3月20日至26日。 
現場報到：114年3月28日至29日。 

3、

4 

31(二)～

8(三) 

教育局於介聘系統登錄申請全國介

聘學校名單及管制名單 
教育局  

4 1(三) 

市立各國中完成班級數統計及核算

各科教師需求，並將班級數、學生
數及各科教師缺額及超額狀況提報
教育局 

市立各國中 
教育局 

一、上網填報資料後，列印紙本核章
後送局(並傳送掃描檔)，高雄市
教師缺額平台系統網址：
https://teamgn.kh.edu.tw/ 

二、超額學校提報「參加超額教師介
聘一覽表」及「超額教師介聘作
業-教師年資積分一覽表」 

4 7(二) 

一、近3年(112至114學年度)超額
教師申請返回原校服務 

二、學校提報進用原住民、身心障
礙師資、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
校教師優先介聘缺額、原住民
族地區學校提報進用取得原住
民族語中高級以上能力認證教
師優先介聘缺額、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學校提報進用取得客
語中高級以上能力認證教師優
先介聘缺額 

各相關教
師、市立各
國中 

一、依規定於當年度介聘(移撥)後，
3年內得申請返回原校服務 

二、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原住民族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

法」第六條規定，原住民族地區
學校開列原住民族語文課程以外
學科缺額優先進用取得原住民族
語中高級以上能力認證教師；依
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客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第六
條規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學
校開列客家語文課程以外學科缺
額優先進用取得客語中高級以上
能力認證教師 

三、學校身心障礙人員進用不足及原
住民重點學校進用原住民師資不
足學校，得開列相關缺額 

四、符合「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校
長及教師特別獎勵辦法」第三條
規定之教師，得優先介聘至偏遠
地區學校服務，偏遠(含特偏及
極偏)地區學校，得開列相關缺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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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115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介聘作業期程表 

時間 
預訂辦理事項 執行單位 備  註 

月 日 

4 
7(二)～
10(五) 

檢核各校教師缺額(研議開缺方案) 教育局  

4 7(二) 
函送教師申請市內介聘及全國介聘
作業說明相關資料 

教育局  

4 
8(三)～
9(四) 

教育局登錄申請市內介聘學校 教育局  

4 9(四) 
學校提報超額教師申請返回原校服
務名單 

市立各國中  

4 
9(四)～
13(一) 

各校人事人員登錄申請市內介聘教
師之基本資料 

申請委託介
聘學校人事
人員 

一、網址：https：

//portal.kh.edu.tw //行政服
務/市內介聘 

二、請各校人事主任確實登打相關資
料，4月13日後除基本資料外，
其餘資料不得更改 

三、操作教學簡報公告於網站 

4 
13(一)～
21(二) 

申請市內介聘之教師上網登錄資料
並列印申請表及服務學校審查 

各參加介聘
教師及學校
人事人員 

一、網址：https：
//portal.kh.edu.tw //行政服
務/市內介聘 

二、教師上網登錄期間人事人員尚可
再作更改及登錄動作 

三、操作教學簡報公告於網站 

四、參加市內介聘教師登錄至4月21 
日23時59分止。 

4 16(四) 
召開國中組教師介聘小組會議 
(第1次，審核開缺原則事宜) 

教育局 
時間：上午9時30分 
地點：文府國中 

4 
9(四)～
13(一) 

教育局發布及更正申請全國介聘學
校名單 

教育局  

4 16(四) 

一、公告超額教師介聘科目及缺額 
二、公告取得原住民族語中高級以 

上能力認證教師優先介聘至原
住民重點學校、取得客語中高
級以上能力認證教師優先介聘
至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

行政區學校缺額 
三、公告原住民籍教師優先介聘原

住民地區學校或原住民重點學
校缺額 

四、公告取得原住民族語中高級以 
上能力認證教師介聘至原住民
族地區學校、取得客語中高級

教育局 
本局網站/各式表單/國中教育科/國
中人事業務/教師介聘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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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115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介聘作業期程表 

時間 
預訂辦理事項 執行單位 備  註 

月 日 

以上能力認證教師介聘至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學校缺額 

五、公告持身心障礙證明教師介聘 
至身心障礙人員進用未足額學
校缺額 

六、公告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缺 
額 

4 17(五)前 

一、取得原住民族語中高級以上能
力認證教師提報申請介聘至原
住民重點學校、取得客語中高

級以上能力認證教師提報申請
介聘至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
上之行政區學校 

二、取得原住民族語中高級以上能
力認證教師提報申請介聘至原
住民族地區學校、取得客語中
高級以上能力認證教師提報申
請介聘至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學校 

三、具原住民族身分教師提報申請
介聘至原住民族地區學校或原
住民重點學校 

四、身心障礙教師提報申請至身心
障礙人員進用未足額學校 

五、符合「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
校長及教師特別獎勵辦法」第
三條規定之教師，提報申請介
聘至偏遠地區學校 

各相關教
師、市立各
國中 

4月17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核章紙
本送達本局，電子檔及核章之掃描檔
一併傳送 

4 17(五)前 
位於本市之隸屬於中央部會權管學
校函報獲中央權管機關同意申請本
市市內介聘之相關公文 

位於本市之
隸屬於中央
部會權管學
校 

一、請學校函報經中央權管機關同意
函 

二、申請教師須參加4月22日市內介
聘積分審查 

4 
10 (五)
～20(一) 

申請全國介聘之教師上網填報資
料、選填志願及服務學校審查 

各申請教師
及服務學校 

網址：https：//tas.kh.edu.tw  

4 18(六) 

一、超額教師介聘 
二、取得原住民族語中高級以上能 

力認證教師優先介聘至原住民
重點學校；取得客語中高級以
上能力認證教師優先介聘至客
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行政
區學校 

三、原住民籍教師申請介聘至原住 

教育局 

一、預計上午9時至9時50分，辦理各
項教師介聘積分審查(依最後公
告時間辦理)。 

二、預計上午10時公告各科超額教師
積分後，始進行超額教師、取得
原住民族語或客語中高級以上能
力認證教師、原住民教師、身心
障礙教師及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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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115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教師介聘作業期程表 

時間 
預訂辦理事項 執行單位 備  註 

月 日 

民地區或原住民重點學校 
四、取得原住民族語中高級以上能

力認證教師介聘至原住民族地
區學校；取得客語中高級以上
能力認證教師介聘至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區學校  

五、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教師申請介
聘至身心障礙人員進用未足額
學校 

六、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介

聘 
(當日辦理各項教師介聘積分審查
及介聘作業，並公布相關介聘作業
結果) 

校教師選填志願事宜。 
三、以上作業時間視人數多寡調整

(請參加各項介聘之教師儘早到
達)，地點：文府國中。 

四、下午6時公布超額教師、取得原
住民族語或客語中高級以上能力
認證教師、原住民教師、身心障
礙教師及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
教師介聘結果(本局網站/各式表
單/國中教育科/國中人事業務/

教師介聘/超額教師介聘結果及
市內介聘開缺一覽表項下) 

4 20(一) 教育局公告市內介聘缺額 教育局 

缺額於下午5時公布於本局網站/各式
表單/國中教育科/國中人事業務/教
師介聘/超額教師介聘結果及市內介
聘開缺一覽表項下 

4 21(二) 

超額教師、取得原住民族語或客語
中高級以上能力認證教師、原住民
教師、身心障礙教師及自願服務偏
遠地區學校教師介聘結果函知相關

學校 

教育局  

4 22(三) 
超額教師介聘學校教評會召開審查
會議，並將審查結果送局 

各介聘國中 
下午5時前，傳送電子檔及核章之掃
描檔 

4 22(三) 申請市內介聘積分審查 

教育局 
各國中 
各參加介聘

教師 

一、作業時間：上午9至12時、下午2
時至5時 

二、地點：文府國中(和文府國小詢
問停車借用場地)欲申請市內介
聘第二階段者，請於4月22日市
內介聘積分審查當日，一併檢附
申請表(本局網站/各式表單/國
中教育科/國中人事業務/教師介

聘/市內教師介聘/115年介聘相
關表件項下) 

三、市內介聘第一階段未媒合成功之
公立國中學校教師，如申請與位
於本市之隸屬於中央部會權管學
校教師互調者，將續辦理市內介
聘第二階段之互調作業。 

mailto:請於5月7日中午12時前將申請表免備文送至本局，電子檔亦請傳送至chinyu06@kcg.gov.tw
mailto:請於5月7日中午12時前將申請表免備文送至本局，電子檔亦請傳送至chinyu06@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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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預訂辦理事項 執行單位 備  註 

月 日 

4 23(四) 

一、召開國中組教師介聘小組會議
(第2次)  

二、市內介聘作業 
(一)第一階段：本市公立國中 

學校教師電腦媒合作業 
(二)第二階段：本市公立國中 

學校教師與位於本市之隸 
屬於中央部會權管學校教
師互調作業

三、下午5點前公布市內教師介聘

結果 

教育局 
介聘作業電
腦小組 

一、時間：上午10時30分，召開國中
教師介聘小組會議，地點:鳳山
行政中心二樓青年局會議室 B 

二、辦理市內教師介聘作業(小組會
議檢視介聘電腦作業、本市公立
國中學校教師與位於本市之隸屬
於中央部會權管學校教師互調作
業)。 

三、市內教師介聘結果公布： 
(一)本局網站

(二)市內教師介聘網站

4 27(一) 

一、 超額教師介聘確認名單函知相
關學校 

二、市內教師介聘結果函知相關學
校 

教育局 

4、
4 

24(五)～
28(二) 

教育局調查開列全國介聘及教師甄
選缺額 

各校需於4月28日下午5時前，完成電
子表單提報 

4 
28(二)～
29(三) 

申請全國介聘之教師積分審查 教育局 

一、本市審查時間：(暫定) 

（一）4月28(二)上午9時至12時。

（二）4月29(三)上午9時至12時及下
午2時至5時。

二、地點：紅毛港國小體育館 
三、超額介聘或市內介聘成功之教

師，如同時參加全國介聘，請於
積分審查時告知積分審查登錄人
員(以新學校教師身分參加介
聘)，俾辦理後續介聘作業。 

四、以新學校教師身分參加全國介
聘，其積分由原服務學校審查，
僅係學校別更新，不影響其原積
分。 

4 30(四) 

市內教師介聘、取得原住民族語或
客語中高級以上能力認證教師、原

住民教師、身心障礙教師及自願服
務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介聘，學校教
評會召開審查會議，並將審查結果
送局 

各介聘國中 
下午5時前，傳送電子檔及核章之掃
描檔 

4、
5 

30(四)～
4(一) 

教育局上網登錄全國介聘資料(確
認介聘資料及缺額)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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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預訂辦理事項 執行單位 備  註 

月 日 

5 6(三) 
召開國中組教師介聘小組會議 
(第3次，暫定) 

教育局 
暫定，必要時召開 
時間：上午9時30分 
地點：文府國中 

5 11(一) 

取得原住民族語或客語中高級以上
能力認證教師、原住民教師、身心
障礙教師及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
教師、市內教師介聘確認名單函知
相關學校 

教育局  

5 
11(二)-
12(三) 

全國介聘協調會 
各縣市政府
教育局 

 

5 15(五)前 
通知各校全國介聘結果，學校通知
調入教師至介聘學校接受審查 

各縣市政府
教育局 

 

5 
18(一)-
22(五) 

學校教評會審查全國介聘教師 學校 
若有拒收情形需由校方詳列舉證事
項，無法舉證者不得拒收。 

5 22(五)前 
參加全國介聘之學校教評會召開審
查會議，並將審查結果送局 

各介聘國中 

一、下午4時前，傳送電子檔及核章
之掃描檔 

二、如教師未接受審查或審查未通
過，介聘學校應另以書面敘明理

由通知該介聘教師及其現職服務
學校、雙方主管教育局(處)。 

5 26(二) 
教育局召開本市國中小教師介聘小
組第二次聯席會議 

教育局 

討論各校審查結果，提報送全國聯合
小組 
時間：上午9時30分 
地點：博愛國小 SDC中心 

5 28(四) 
全國介聘審查結果名單傳送聯合介
聘小組 

教育局  

6 11(四) 全國介聘審查結果確認會議 
各縣市政府
教育局 

 

6 17(三) 
參加全國介聘學校通知介聘教師辦

理報到 
各介聘國中 8月1日生效 

 


